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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實務守則就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選址、設計、建造、測試

和校驗、操作、檢查、維修保養，以及事故報告和調查提供指引，並

概述氫氣儲存／供應系統的具體安全要求。  

擬備本實務守則的基本參考資料包括以下相關標準：  

⚫ 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 ( IEC)標準；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GB)；  

⚫ 國際標準化組織 ( ISO)標準；  

⚫ 美國國家防火協會 (NFPA)標準；以及  

⚫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標準。  

雖然本實務守則對影響安全和可靠性的重要範疇有較具體規定，但只

應視作給工程師、操作人員和其他使用者的指引。有關人士在履行其

職責時，仍應繼續運用本身的判斷力和技能。   

儘管本實務守則已訂明標準，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如認為適當，也會

接納現行並獲廣泛採用的同等標準、守則或指引。  

除本實務守則所述的氣體安全規定外，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

擁有人、操作人員和使用者亦應遵守香港的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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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詞語的釋義  

爆炸性氣體環境—在大氣條件下，易燃物質以氣體、蒸氣或薄霧的形

式與空氣混合，點燃後會燃燒並蔓延至整個未燃混合物的環境。  

機電署—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  

強制通風—通過機械方式實現空氣流動及置換新鮮空氣。  

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使用氫燃料電池模塊產生電能的發電系統。  

變壓吸附—從富氫混合氣 (例如煤氣 )中提取氫氣，並通過變壓吸附裝

置對氫氣進行純化。  

高壓氣態儲氫—將氣態氫儲存在壓力範圍為 10 至 100 兆帕的特製壓

力容器中。  

氫氣儲存／供應系統—儲存氫燃料，並向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供應和

輸送氫燃料的設備。  

室內安裝—發電系統被牆體、屋頂和地板完全包圍或封閉。  

微型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直流輸出電壓不超過 60 伏特、輸出功率

不超過 240 瓦的便攜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詳情請參閱 GB/T 

23751.1。  

自然通風—通過風和／或溫差作用造成空氣流動及置換新鮮空氣。  

外部或室外安裝—發電系統並非於室內安裝。安裝於帶局部屋頂和／

或牆體的露天結構可視為室外安裝。  

潛在危險環境—因工藝操作、設備故障或物質釋放等原因，可能形成

爆炸性氣體環境的區域。  

驅動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設計用作為車輛或其他動力裝置供電

的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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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運行時固定在某一位置上的氫燃料電

池發電系統，包括採用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技術的永久固定和撬裝式

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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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的和適用範圍  

2.1 目的  

2.1.1 本實務守則概述使用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時須遵守的

最低安全要求，旨在保障相關人員的職業健康和安全，並確

保系統操作安全。  

2.2 適用範圍  

2.2.1 本實務守則涵蓋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和相關氫氣儲存

／供應系統的安全要求，包括選址、設計、建造、測試和校

驗、操作、檢查、維修保養，以及事故報告和調查。  

2.2.2 本實務守則適用於輸出功率為一兆瓦以下，並使用質子交換

膜燃料電池的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對於輸出功率超

過一兆瓦的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擁有人須另行諮詢

機電署。2.2.3 本實務守則不涵蓋：  

a) 微型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以及  

b) 驅動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本實務守則涵蓋的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示意圖載於

附錄 A；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和氫氣儲存／供應系統

可以設定為不同的獨立系統或在同一外罩內的單一整合機

組。  

2.3 規例和參考標準  

2.3.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須符合本港法定安全要求，尤其

應詳加參照以下條例及規例 (如適用 )：  

⚫ 《氣體安全條例》 (第 51 章 )  

⚫ 《建築地盤 (安全 )規例》 (第 59I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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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條例》 (第 95 章 )  

⚫ 《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  

⚫ 《危險品條例》 (第 295 章 )  

⚫ 《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 章 )  

⚫ 《電力條例》 (第 406 章 )  

⚫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第 509 章 )  

⚫ 《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 (第 610 章 )  

2.3.2 本實務守則參照下列文件 (以其最新版本為準 )：  

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 ( IEC) 

IEC 60079 爆炸性環境—所有部分  

IEC 60204-1，機械安全—機械的電氣設備—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IEC 60335-1，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IEC 60529，外殼防護等級 ( IP 代碼 )  

IEC 60950-1，資訊技術設備—安全—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IEC 61000-3-2，電磁兼容性—第 3-2 部分：諧波電流排放限值 (設備

的每相輸入電流等於或少於 16 安培 )  

IEC 61000-3-3，電磁兼容性—第 3-3 部分：公共低壓供電系統的電壓

變化、電壓波動和閃變限值 (每相額定電流等於或少於 16 安培且無特

定連接條件的設備 )  

IEC TS 61000-3-4，電磁兼容性—第 3-4 部分：低壓供電系統的諧波

電流排放限值 (額定電流大於 16 安培的設備 )  

IEC TS 61000-3-5，電磁兼容性—第 3-5 部分：低壓供電系統的電壓

波動和閃變限值 (額定電流大於 75 安培的設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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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000-3-11，電磁兼容性—第 3-11 部分：公共低壓供電系統的

電壓變化、電壓波動和閃變限值 (額定電流等於或少於 75 安培且符合

特定連接條件的設備 )  

IEC 61000-6-1，電磁兼容性—第 6-1 部分：通用標準—居住、商業和

輕工業環境的抗擾度標準  

IEC 61000-6-2，電磁兼容性—第 6-2 部分：通用標準—工業環境的抗

擾度標準  

IEC 61000-6-3，電磁兼容性—第 6-3 部分：通用標準—居住環境中設

備的排放標準  

IEC 61000-6-4，電磁兼容性—第 6-4 部分：通用標準—工業環境的排

放標準  

IEC 61010-1，供測量、控制及實驗室用的電氣設備安全要求—第 1 部

分：一般要求  

IEC TS 62282-1，燃料電池技術—第 1 部分：術語  

IEC 62282-3-100，燃料電池技術—第 3-100 部分：固定式燃料電池

發電系統—安全  

IEC 62282-3-300，燃料電池技術—第 3-300 部分：固定式燃料電池

發電系統—安裝  

中國國家標準 (GB) 

GB 7231，工業管道的基本識別色、識別符號和安全標識  

GB 50177，氫氣站設計規範  

GB 50156，汽車加油加氣加氫站技術標準  

GB 50516，加氫站技術規範  

GB/T  24499，氫氣、氫能與氫能系統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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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554，燃料電池發動機性能試驗方法  

GB/T 26779，燃料電池電動汽車加氫口  

GB/T 26990，燃料電池電動汽車  車載氫系統技術條件  

GB/T 27748.1，固定式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第 1 部分：安全  

GB/T 27748.3，固定式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第 3 部分：安裝  

GB/T 29729，氫系統安全的基本要求  

GB/T 34583，加氫站用儲氫裝置安全技術要求  

GB/T 34542.1，氫氣儲存輸送系統—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35544，車用壓縮氫氣鋁內膽碳纖維全纏繞氣瓶  

GB/T 42612，車用壓縮氫氣塑料內膽碳纖維全纏繞氣瓶  

GB/T 42857，變壓吸附提純氫氣系統安全要求 

GB/T 43674，加氫站通用要求  

美國國家防火協會 (NFPA) 

NFPA 2，氫能技術守則  

NFPA 68，防爆洩壓標準  

NFPA 853，固定式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安裝標準  

國際標準化組織 ( ISO) 

ISO 4126-1，防止超壓的安全裝置—第 1 部分：安全閥  

ISO 4126-2，防止超壓的安全裝置—第 2 部分：爆破盤安全裝置  

ISO 14687，氫燃料品質—產品規格  

ISO 15649，石油和天然氣工業—管道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87847EFE05397BE0A0AF334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923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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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7268，氣態氫陸上車輛加氫連接裝置  

ISO 19880-3，氣態氫—加氫站—第 3 部分：閥門  

ISO 19881，氣態氫—陸上車輛燃料容器  

ISO 19882，氣態氫—用於壓縮氫燃料車輛燃料容器的熱激活泄壓  

裝置  

ISO/TS 19883，用於氫氣分離和淨化的變壓吸附系統的安全  

ISO 26142，氫氣偵測儀—固定應用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 

ASME B31.3，工藝管道  

ASME B31.12，氫氣管道和管線  

ASME 鍋爐及壓力容器規範  

美國汽車工程師學會 (SAE) 

SAE J2600，壓縮氫氣地面車輛加氫連接裝置  

英國標準 (BS) 

BS 476，建築材料及結構耐火測試  

BS EN 14994，氣體爆炸通風保護系統  

BS EN/IEC 62305，雷電防護  

BS 7671，電力裝置規定—英國電機工程師學會布線規例  

BCGA 工作守則第 4 號，氣體供應和輸送系統 (乙炔除外 )  

香港實務守則  

氫燃料車輛及維修工場實務守則 (由機電署發布 )  

加氫站實務守則 (由機電署發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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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 (線路 )規例工作守則 (由機電署發布 )  

香港氫氣裝置定量風險評估研究指南 (由機電署發布 )  

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由屋宇署發布 )  

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查、測試及保養守

則 (由消防處發布 )  

地盤工友安全手冊 (由勞工處發布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由規劃署發布 )  

2.3.3 除上述標準外，亦可接納其他同等的國際或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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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術資料提交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1 在安裝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之前，應向機電署提交以

下氫安全相關資料，以供審核：  

⚫ 一般風險評估報告或定量風險評估報告 (請參閱第 3.2

節 )；  

⚫ 合規檢查報告，以確定已符合第 5 節的規定；  

⚫ 氫燃料電池組件和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型式測

試報告；  

⚫ 整個場地的布置圖，當中標明詳細尺寸；  

⚫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和氫氣儲存／供應系統的正

視圖和剖視圖，當中標明所有主要尺寸；  

⚫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規格、過往參考資料 (如有 )

和預期使用期限；  

⚫ 危險區域的釐定和劃分；  

⚫ 管道布置圖；  

⚫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和氫氣儲存／供應系統的主

要組件清單。就電氣器具來說，應標示適合各危險區域的

保護類別；  

⚫ 顯示氫氣偵測器和緊急裝置／開關掣位置的分布圖；  

⚫ 安全控制系統的運作原理，包括氫氣偵測器的警報設定； 

⚫ 氫氣儲存／供應系統的安裝細節；  

⚫ 顯示消防裝置的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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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通風安排的平面圖；  

⚫ 靜電放電預防措施；  

⚫ 相關電氣器具的爆炸性環境證明書；  

⚫ 氫氣儲存容器和壓力容器的品質證明；  

⚫ 避雷系統的設計和計算；  

⚫ 設備操作及維修保養人員的培訓計劃和課程內容；  

⚫ 氫氣供應的來源、成份、品質要求、供應量和運輸路徑； 

⚫ 操作及維修保養手冊；  

⚫ 隔離程序；  

⚫ 場地的保安安排；  

⚫ 防火和緊急應變計劃；  

⚫ 測試和校驗的流程和計劃；以及  

⚫ 按要求提供的其他相關資料。  

3.1.2 在所有安裝工程完成後和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投入運

作之前，擁有人應向機電署提供以下資料，以供審核：  

⚫ 合規檢查報告，以確定已符合第 6 節 (測試和校驗 )的規定； 

⚫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測試報告；  

⚫ 氫氣儲存／供應系統測試報告；  

⚫ 管道壓力測試報告；  

⚫ 接地阻抗報告；  

⚫ 接駁和接地的電力測試證明書；  

⚫ 緊急關機系統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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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氫氣偵測器測試報告；  

⚫ 固定電力裝置完工證明書 (WR1)；以及  

⚫ 按要求提供的其他相關資料。  

3.2 風險分析或評估報告  

3.2.1 如第 3.1.1 節所述，提交的資料應包括一般風險評估報告或

定量風險評估報告。  

3.2.2 一般風險評估報告  

3.2.2.1 如符合以下條件，應進行一般風險評估：  

a) 氫氣儲存系統內每個氫氣瓶的容水量不超過 165 升，且

工作壓力不超過 35 兆帕；以及  

b) 氫氣瓶數量不超過 18 個。  

3.2.2.2 一般風險評估報告須：  

a) 識別與使用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和氫氣儲存／供

應系統相關的所有危險；  

b) 對上述 a)項所識別的危險進行風險評估；以及  

c)  通過以下方法，把所有風險消除或減低至可接受水平：  

1) 改善安全設計；  

2) 採用被動式安全措施 (例如使用安全隔板、排氣閥、

隔熱物料等 )或安全控制裝置關閉固定式氫燃料電

池發電系統，而不會危及周圍環境；或  

3) 採取安全措施，例如使用警告標籤或提供特別培訓，

確保操作及維修保養人員完全理解這些危險。  

3.2.3 定量風險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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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 如每個氫氣瓶的容水量、儲存壓力或氫氣瓶的總數量超出第

3.2.2.1 節所述上限，則應提交定量風險評估報告。  

3.2.3.2 定量風險評估報告應證明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及其

相聯氫氣儲存／供應系統的風險水平，符合《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第 12 章第 4.4 節「風險指引」的規定。  

3.2.3.3 定量風險評估報告應考慮到氫氣儲存設施、場地地形、氣象

情況、火源、與其他易燃燃料的相互作用，以及附近現有規

劃人口。  

3.2.3.4 定量風險評估報告應考慮到強制／自然通風的合適設計、氫

氣偵測方法／位置，以及適當的應變措施。  

3.2.3.5 有關為氫氣裝置進行定量風險評估的標準方法，應參考機電

署發出的《香港氫氣裝置定量風險評估研究指南》。  

3.2.4 如對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進行重大改動，或改變其操

作條件 (例如增加氫氣儲存量 )，則須重新進行一般風險評估

或定量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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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址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本節會從氣體安全角度界定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及其

相聯氫氣儲存／供應系統的選址要求，並訂明氫氣儲存系統

與其他關鍵設施之間的最少分隔距離要求。  

4.1.2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及其相聯氫氣儲存／供應系統應

按照製造商的規格選址，並符合下文詳述的一般選址要求：  

⚫ 通常設置於地面；  

⚫ 在室外安裝時，應設置於空曠以及通風良好的地方；  

⚫ 應妥善放置並加以固定，以防在運作過程中輕易移動、

搖晃或移位；  

⚫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運作時不應受風、雨、水或

氣溫的不利影響；  

⚫ 安裝位置應留有足夠空間，以便進行維修保養，以及作

為緊急通道；  

⚫ 應設置在 IEC 60079-10-1 定義的潛在危險環境之外；  

⚫ 安裝位置不應阻塞建築物的出入口；  

⚫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通氣口和排氣口應遠離建

築物的門、窗、室外通風口及其他進入建築物的通道，

以防止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排放的氣體進入建築

物；  

⚫ 通氣口和排氣口不應朝向行人通道或路徑；  

⚫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進氣口應設於不受其他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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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氣體或污染物影響的位置；  

⚫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進氣口、通氣口和排氣口

應保持暢通無阻，以維持其流通能力，並避免被物料、

植物、灰塵和水堵塞；  

⚫ 應遠離可燃物料及其他火警危險；  

⚫ 應採取保護措施，以避免移動車輛造成實質損壞；  

⚫ 當多台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安裝在一起時，應採

取保護措施，以確保在其中一台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

系統發生火警或故障時，不會對鄰近系統構成危險；  

⚫ 護欄、圍欄、園景和其他圍牆不應影響進入固定式燃料

電池發電系統所需的空氣流動或系統排出氣體；以及  

⚫ 應符合第 2.3.2 節所載香港本地實務守則的其他相關要

求。   

4.1.3 分隔距離要求  

4.1.3.1 有關場地的典型危險源／設備應遠離氣態儲氫設備，並保持

表 1 規定的最少分隔距離。  

表 1：氣態儲氫設備與典型危險源／設備之間的最少分隔距離 (米 )  

典型危險源／設備  最少距離 (米 )  

⚫ 易燃氣體氣瓶儲存區；  
⚫ 燃氣排氣管；  
⚫ 載有易燃氣體或液體的連續管道段，而該

管道段沒有被閥門、聯管節、法蘭等配件

中斷；  
⚫ 載有易燃氣體或液體管道上的法蘭和聯管

節。  

3 

⚫ 火源，例如明火、吸煙、焊接、電氣操作

等；  
⚫ 散裝易燃液體儲存區 (液化石油氣除外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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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危險源／設備  最少距離 (米 )  

⚫ 木質結構、少量可燃物料、工地辦公室、

工作棚等；  
⚫ 已佔用的建築物和很可能有人羣聚集的區

域；  
⚫ 進氣口 (通風設備、壓縮機及空調設備 )；  
⚫ 鐵路線；  
⚫ 物業範圍。  

⚫ 液化石油氣儲存區  8 

 

4.1.3.2 其他惰性物料或表 1 未有列明的物料可放置在上述的最少分

隔距離內。分隔距離的測量方法，詳見附錄 B。  

4.1.4 最少分離距離的標示  

表 1 所列的最少分隔距離，應通過地面標記或其他適當方式

清楚標示，以在必要時提醒使用者。  

4.2 室內安裝  

4.2.1 在室內安裝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時，機房應設於地面。 

4.2.2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機房應與其他建築物或邊界相

隔至少五米。如機房屬同一建築物的一部分，則必須以具有

至少兩小時耐火時效的無孔牆，分隔機房與建築物內的其他

部分。機房不應設置在包含住宅用途的建築物內。  

4.2.3 機房應設有獨立排氣管和強制通風系統，當氫氣偵測器偵測

到氫氣濃度最大容積百分比為 1.0%時，提供至少每小時 15

次換氣，具體要求見第 5.7.5 節。氫氣偵測器和強制通風系統

應按照 IEC 60079 系列標準、GB/T 3836 系列標準或同等標

準的防爆要求進行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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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計和建造  

5.1 一般要求  

5.1.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應考慮所有因素，例如溫度、濕

度、物料是否兼容、運作是否穩定、是否可維修保養和消防

安全，適合在環境中使用和符合使用條件。  

5.1.2 在物料選擇方面，應符合以下特定要求：  

⚫ 建造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所使用的物料不應對人

身安全與健康造成危害或風險；以及  

⚫ 當物料可能出現侵蝕、磨損、腐蝕或其他化學侵襲而影響

系統安全，應採取適當措施，以便：  

a) 通過合理的設計或保護措施，把該些影響減至最低；  

b) 允許更換受到最嚴重影響的零件或組件；以及  

c)  指明所需檢查和維修保養的類別和頻率，並具體說明

哪些零件可能會耗損，以及其更換準則。  

5.1.3 在設計和建造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時，應確保其穩

定，沒有翻倒、墜落或意外移動的風險。  

5.1.4 所有活動機械在設計、建造和布置時，應消除對操作及維修

保養人員的危險。應安裝適當的防護罩或保護裝置，以防有

人意外觸碰活動零件。  

5.1.5 所有零件應牢固地安裝並有穩固支撐，如有需要應使用防震

支架。  

5.1.6 在設計、建造和裝配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時，應消除

系統在運行或維修保養過程中，所釋放的氣體、液體、灰塵

或蒸氣對操作及維修保養人員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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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可觸碰零件的表面溫度應低於

攝氏 70 度，並應加裝防護罩或保護裝置，以減低意外觸碰

超過該溫度的零件而產生的風險。  

5.1.8 應採取措施確保排放的氣體通過排氣管排出，而非通過冷凝

排水管線逸出。  

5.1.9 若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與同一外罩內的氫氣儲存／

供應系統組成整合機組，應設置隔板將氫氣儲存／供應系統

與其他系統分隔，以防止氫氣泄漏時從氫氣儲存／供應系統

進入其他系統。  

5.2 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5.2.1 一般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示意圖如附錄 A 所示，其中包括

以下主要組件：  

a）  氫燃料電池電堆／模組；  

b）  氫氣處理系統；  

c）  氧化劑處理系統；  

d）  水處理系統；  

e）  熱管理系統；  

f）  功率調節系統；  

g）  自動控制系統；  

h）  通風系統；以及  

i）  內置式能量儲存裝置。  

5.2.2 安全測試  

5.2.2.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測試應在符合設計條件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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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進行測試。  

5.2.2.2 固定 式 氫燃 料電 池 發電 系 統的 燃料 電 池發 電 組件 應按 照

GB/T 24554 或同等標準進行以下型式測試：  

a）  氣密性測試 (GB/T 24554-2022 第 8.8 節 )：驗證系統的

防泄功能是否完整；以及  

b）  絕緣電阻測試 (GB/T 24554-2022 第 8.9 節 )：評估電力

系統的絕緣是否有效。  

5.2.2.3 固 定 式 氫 燃 料 電 池 發 電 系 統 的 下 列 測 試 應 根 據 GB/T 

27748.1 第 5 章或 IEC 62282-3-10 在工廠進行，或在現場以

其他替代方法進行，以確保產品安全：  

a）  泄漏測試 (GB/T 27748.1 第 5.4.2 節 )：驗證氣體泄漏沒

有超過指定限度；  

b）  電氣過載測試 (GB/T 27748.1 第 5.7 節 )：確保系統能承

受電氣過載而不受損；以及  

c）  關機參數測試 (GB/T 27748.1 第 5.8 節 )：驗證系統能在

指定的設計情況下自動關機，以保護系統。  

5.3 氫氣儲存／供應系統  

5.3.1 氫氣儲存系統 (高壓氣態儲氫 )  

⚫ 氫氣儲存系統和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可以設定為

不同的獨立系統，或在同一外罩內的單一整合機組。  

⚫ 氫氣瓶的物料、設計、製造和出廠前的測試須符合以下其

中一項要求，並提交相應的合規證明：  

a) 獲得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第 134 號規例》和歐洲

議會及理事會《第 79/2009 號規例》類型批准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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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b) 設 計 、 製 造 和 認 證 符 合 以 下 其 中 一 項 標 準 ： GB/T 

35544、GB/T 42612、 ISO 19881；或  

c)  已獲消防處批准，並列入「認可氣瓶或其他盛器一覧

表」；或  

d) 獲機電署認為適當的替代批准或機制支持，以證明其

安全。  

⚫ 氫氣儲存系統的氣瓶、管路、閥門和其他附件應牢固固定

並加以防護，以防止因碰撞而造成損壞。  

⚫ 氫氣儲存系統應配備以下組件：  

◼ 自動切斷閥；  

◼ 泄壓裝置或壓力安全閥；  

◼ 壓力計或具備顯示功能的壓力感應器；  

◼ 超壓和低壓警報裝置；以及  

◼ 熱激活安全泄壓裝置。  

⚫ 從氫氣儲存系統到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氫氣管

道、閥門和配件布置應符合 ASME B31.3 或 ASME B31.12

的相關規定。  

⚫ 應在氫氣儲存系統內安裝與加氫站加氫槍相配的加氫口，

而該加氫口應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標準：  

◼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第 134 號規例》；  

◼ GB/T 26779《燃料電池電動汽車加氫口》；  

◼ SAE J2600《壓縮氫氣地面車輛加氫連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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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7268《氣態氫陸上車輛加氫連接裝置》。  

5.3.2 氫氣儲存系統加氫  

5.3.2.1 對於採用獨立氫氣儲存系統的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其氫氣儲存容器應在現場更換或在加氫站或同等設施進行

加氫。  

5.3.2.2 若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與在同一外罩內的氫氣儲存

系統組成整合機組，其氫氣儲存容器可在現場更換或在現場

指定區域與外部氫氣儲存容器進行連接，利用壓力差傳送氫

氣以進行加氫。用於加氫的外部氫氣儲存容器應符合第 5.3.1

節的規定。  

5.3.2.3 加氫過程應包含在第 7.3.2 節所指明的操作程序中。整個加

氫過程應由受過訓練的人員執行及密切監控，並使用便攜式

氫氣偵測器偵測有否泄漏氫氣。  

5.3.3 變壓吸附系統  

5.3.3.1 對於採用變壓吸附系統以在現場製造氫氣，應符合以下其中

一項標準：  

⚫ GB/T 42857《變壓吸附提純氫氣系統安全要求》；  

⚫ ISO/TS 19883《用於氫氣分離和淨化的變壓吸附系統的安

全》。  

5.3.3.2 變壓吸附系統內應配置消防設施和氫氣泄漏警報裝置。  

5.3.4  氫氣儲存系統 (液態氫儲存 )  

5.3.4.1 液態氫儲存系統可用於向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供應

氫氣。該系統應符合相關的國際或國家標準，並透過定量風

險評估證明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及其相聯液態氫儲

存系統的風險水平，符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12 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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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節「風險指引」的規定。  

5.4 管道系統  

5.4.1 管道及配件應符合 ISO 15649 或其他同等標準的相關規定。

應設計和製造具備足夠強度的管道及配件，以確保運作正常

和防止泄漏。  

5.4.2 根據 GB 50516 第 6.5.1 節，應選用 S31603 級不銹鋼或其他

已試驗證實具有良好氫相容性的材料作為管道物料。  

5.4.3 根據 GB 7231，所有燃料管道和組件應塗上標準顏色或特殊

標記。  

5.4.4 應徹底清潔管道 (包括硬喉和軟喉 )及配件的內部表面，以移除

鬆散的顆粒；亦應清潔管道兩端，以移除障礙物和毛刺。  

5.4.5 外部連接氫氣的管道及配件應有足夠保護，以防受到機械性

損傷。  

5.5 閥門  

5.5.1 切斷閥  

a）  所有需要在停機、測試、維修保養或緊急情況下控制或

阻斷工藝流體流動的組件上，都應安裝切斷閥；  

b）  切斷閥應根據閥門的工作壓力、溫度和流體特性進行分

級；  

c）  安裝在切斷閥上的致動器應耐熱，能承受本地環境溫

度，以及閥體傳導的額外熱量；   

d）  所有電子式、液壓式或氣動式切斷閥，應設計為在失去

驅動能量時，能自動移至故障保護位置。  

5.5.2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氫氣供應手動切斷閥應安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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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於接觸的位置，並標示截止方向。  

5.5.3 氫燃料供應閥  

供應至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氫燃料應經過一組氫燃

料閥，而該組閥門由至少兩個串聯的自動閥門所組成，且每

道閥門均應具備安全截止閥和操作控制閥的功能。  

5.5.4 下列閥門應符合 ISO 19880-3《氣態氫—加氫站》第 3 部分：

閥門或同等標準：  

⚫ 止回閥；  

⚫ 溢流控制閥；  

⚫ 流量控制閥；  

⚫ 切斷閥；  

⚫ 手動切斷閥。  

5.5.5 壓力安全閥應符合 ISO 4126-1《防止超壓的安全裝置》第 1

部分：安全閥或同等標準。  

5.5.6 泄壓裝置應符合 ISO 4126-2《防止超壓的安全裝置》第 2 部

分：爆破盤安全裝置或同等標準。  

5.5.7 熱激活安全泄壓裝置應符合 ISO 19882《氣態氫—用於壓縮

氫燃料車輛燃料容器的熱激活泄壓裝置》或同等標準。  

5.6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廢氣排放系統  

5.6.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應配備廢氣排放系統，以把氫燃

料電池排放的廢氣引導至室外。  

5.6.2 廢氣排放系統應符合 GB/T 27748.1 第 4.5.3 條或 IEC 62282-

3-100 或同等標準的要求，具體要求如下：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實務守則 

2025 年 12 月初版 

28 

⚫ 廢氣排放系統組件的設計應避免斷裂、分解或損壞，確保

系統安全運作；  

⚫ 廢氣排放管道應有適當支撐，並配備防雨蓋以防止雨水流

入，同時確保氣體流動不受限制或阻礙；  

⚫ 應在廢氣排放系統最低點設置排水點，以便排出排氣管道

內的積水和碎屑；  

⚫ 廢氣排放管道應防漏；以及  

⚫ 廢氣排放管道出口應置於室外安全位置，遠離用戶區、火

源、進氣口和樓宇通道。  

5.7 氫氣排氣系統  

5.7.1 熱激活泄壓裝置、泄壓裝置和壓力安全閥的所有排氣管線應

連接到氫氣排氣管道，以便將氫氣排放到大氣中。  

5.7.2 氫氣排氣管道直徑不得小於已連接的熱激活安全泄壓裝置、

泄壓裝置和壓力安全閥出口的直徑，並且大得足以確保不會

限制氣體流動。  

5.7.3 氫氣排氣管道出口的高度應距離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最高點以上兩米，或距離開放環境的地面五米，以較高者為

準。此外，氫氣排氣管道出口的高度也可以根據 NFPA 2（2023

版）第 N6.17.3 條進行計算。有關計算應考慮熱輻射、衝擊

距離、危險區域的範圍和排放的物理位置。  

5.7.4 氫氣排氣管道出口應距離鄰近建築物的可開關的門窗至少九

米以及進氣口至少十五米。氫氣排氣管道出口應通風良好，

防止氫氣積聚從而形成潛在的爆炸性環境。  

5.7.5 氫氣排氣管道應有足夠承托，以應對排放所產生的推力載荷，

以及天氣產生的外力 (例如風載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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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氫氣偵測系統  

5.8.1 氫氣偵測器應符合  ISO 26142《氫氣偵測儀—固定應用》對

準確度的要求或同等標準。  

5.8.2 氫氣偵測器和強制通風風扇應按照 IEC 60079 系列標準、

GB/T 3836 系列標準或同等標準的防爆要求進行認證。  

5.8.3 氫氣偵測器發出的警報信號應接入遠程監控系統，並應設置

系統把警報發送至指定人員的移動設備上。  

5.8.4 氫氣偵測器應安裝在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和氫氣儲存

／供應系統外罩內的最高點，並且：  

a）  一旦偵測到氫氣濃度最大容積百分比為 1.0%或以上，應

啓動以下所有反應：  

⚫ 在外罩之外發出可聽見的警報聲；  

⚫ 在外罩外閃爍紅燈；以及  

⚫ 把外罩的強制通風設定為每小時換氣至少 15 次。  

b）  一旦偵測到氫氣濃度最大容積百分比為 2.0%或以上，應

啓動更多反應：  

自動切斷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燃料供應，並關

閉固定式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可能由其他電源供電的強

制通風風扇及其他防爆設備，例如緊急設備、警報器和

指示燈等除外 )。  

5.8.5 對於安裝在室內或儲存區域內的氫氣儲存系統及／或固定式

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應在潛在的氫氣累積點上方或房間的

上部安裝額外的氫氣偵測器，並且：  

a) 一旦偵測到氫氣濃度最大容積百分比為 1.0%或以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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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儲存區域外發出可聽見的警報聲和紅色閃爍燈光，並啓

動強制通風系統，每小時在儲存區域內換氣至少 15 次；

以及  

b) 一旦偵測到氫氣濃度最大容積百分比為 2.0%或以上，應

自動切斷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氫燃料供應，並關

閉固定式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可能由其他電源供電的強制

通風風扇及其他防爆設備，例如緊急設備、警報器和指示

燈等除外 )。  

5.9 控制系統與保護裝置  

5.9.1 一般要求  

5.9.1.1 在設計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時，應確保單一組件故障

不會導致危險情況發生。為防止故障引起連鎖反應，應採取

以下措施：  

⚫ 機械設備的保護措施，例如提供過載和超壓保護的聯鎖

防護裝置和斷路裝置；以及  

⚫ 電路的保護措施，例如針對電氣故障的保護性互鎖。  

5.9.1.2 系統的控制裝置應有清晰標籤，並在設計上防止系統被意外

調節或啓動。  

5.9.2 啓動系統   

5.9.2.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僅在所有保護裝置安裝完畢且

正常運作時才能啓動操作。  

5.9.2.2 應使用合適的聯鎖裝置，以確保系統按照正確順序啓動。  

5.9.3 緊急關機  

5.9.3.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應配備緊急關機系統，該系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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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需人手操作下運行。  

5.9.3.2 緊急關機應具備以下功能：  

⚫ 當系統偵測到內部故障時，切斷主氫氣供應和電源；  

⚫ 在不會造成額外危險的前提下，停止危險情況；  

⚫ 必要時啓動防護措施；  

⚫ 在所有運行模式下，淩駕所有其他功能和操作；  

⚫ 除非有意重置系統，否則避免意外重啓系統；以及   

⚫ 當系統觸發緊急關機時，相關狀態信號應傳送至控制系

統，以便記錄系統資訊。  

5.9.4 正常關機  

正常關機由控制系統啓動，以切斷主燃料供應。在正常關機

期間，應切斷所有電氣設備的電源，並僅為固定式氫燃料電

池發電系統的控制裝置保留電力供應。  

5.9.5 手動緊急停機  

5.9.5.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應配備至少一個手動緊急停機按

鈕，以啓動緊急關機。  

5.9.5.2 手動緊急停機按鈕應為容易識別、顯眼，並可供快速使用。  

5.10 防爆措施   

5.10.1 組裝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時，應避免與系統內積聚易

燃大氣有關的風險。  

5.10.2 在危險區域內使用的所有電氣組件和設備應按照 IEC 60079

系列標準、GB/T 3836 系列標準或同等標準的防爆要求進行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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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 應對金屬組件進行適當接駁和接地，以消除靜電放電的風險。 

5.11 危險區域分類   

5.11.1 應根據 IEC 60079-10-1《爆炸性環境》－第 10-1 部分：區域

分類－爆炸性氣體環境，制定危險區域分類。  

5.11.2 在危險區域內的所有電氣設備，應按照 IEC 60079 系列標準

(即 IEC 60079-0 以及 IEC 60079 的其他適用部分 )、GB/T 3836 

系列標準或同等標準進行防護。舉例來說，本質上安全的電

氣系統應符合 IEC 60079-0、 IEC 60079-11 和 IEC 60079-25

的要求。  

5.12 電氣安全  

5.12.1 電氣系統的設計和建造，以及電氣和電子設備的應用，應符

合相關電氣產品應用標準，包括：  

⚫ IEC 60335-1；  

⚫ IEC 60204-1；  

⚫ IEC 60950-1；以及  

⚫ IEC 62040-1。  

5.12.2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中使用的所有電池，如內置式能量儲存裝

置和備用電源，應符合相關的國家或國際標準。  

5.13 電磁兼容性 (EMC) 

5.13.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不應產生超過其預期用途可接

受水平的電磁干擾。此外，電氣設備應具備足夠的抗電磁干

擾能力，以確保在預定運行環境中正常運作。系統應符合相

關標準： IEC 61000-3-2、IEC 61000-3-3、 IEC TS 61000-3-4、

IEC TS 61000-3-5、 IEC 61000-3-11、 IEC 61000-6-1、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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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0-6-2、 IEC 61000-6-3 和 IEC 61000-6-4。 

5.14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外罩  

5.14.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外罩應具備足夠強度、硬度、

耐用度、耐腐蝕性以及其他物理特性，以支撐和保護所有系

統組件和管道，並應同時滿足儲存、運輸、安裝以及最終使

用環境方面的要求。  

5.14.2 計劃用於室內或室外不受天氣影響的位置的外罩，應根據

IEC 60529 進行測試，以達到至少 IP20 的等級要求。而用於

室外的外罩必須符合最低 IP23 的等級要求。  

5.14.3 設有氫氣設備的外罩和隔艙內，應配備強制通風系統。  

5.14.4 設計通風口時，應避免受到灰塵或植物堵塞。  

5.14.5 任何為例行維修保養而需移除的檢修門、面蓋或絕緣物料，

應設計為可重複拆卸和更換，且不會造成損壞或降低絕緣性

能。  

5.14.6 任何用於防止未經授權人士進入設備的檢修門、面蓋或門，

應規定須使用工具、鑰匙或類似機械方式才能開啓。  

5.15 氫氣儲存部分的防爆泄壓措施  

5.15.1  應為外罩內的氫氣儲存部分提供防爆泄壓措施，以降低發生

爆炸時的相關危險。  

5.15.2  泄壓口的大小和配置應根據 NFPA 68 或 BS EN 14994 中列出

的方法進行確定。如果未有進行計算，則泄壓口面積不得小

於外罩的頂部面積或最長側一邊的面積。  

5.15.3  泄壓口應將壓力波導向安全位置，以減少相關風險。  

5.15.4  整個防爆泄壓系統應定期檢查和維護，以確保其機械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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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爆炸時其功能不受阻礙。  

5.16 備用電源  

5.16.1 警報系統和相關的氫氣偵測器應配備備用電源，以確保固定

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處於停機狀態時仍能維持其監控功

能。  

5.16.2 備用電源應能持續供電至少 48 小時。此外，應制定應急方

案，例如提升備用電池，以確保警報系統在停機超過 48 小

時的情況下仍能運行。  

5.17 接地和靜電放電  

5.17.1 應為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提供接地安排，以確保系

統、氫氣儲存／供應系統、排氣煙囪和所有相關管道的電氣

連續性。  

5.17.2 在人員入口處應安裝固定靜電放電杆，供人員消除身上的靜

電。  

5.18 雷電防護  

5.18.1 應為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與氫氣儲存／供應系統提

供符合 BS EN/IEC 62305 的雷電防護措施。  

5.18.2 雷電防護系統的設計報告應經由相關專業界別的註冊專業

工程師或專業學會會員認證。  

5.19 頂棚  

5.19.1 如需安裝頂棚以保護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與氫氣儲

存／供應系統，該頂棚應由合資格的結構工程師設計和審

批，並且使用不可燃物料建造。  

5.19.2 頂棚內部表面應保持平滑並向外傾斜，以避免氫氣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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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安全圍欄  

5.20.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與氫氣儲存／供應系統應設置

防護圍欄，以限制未經授權人士進入，確保安全。防護圍欄

與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及其相聯氫氣儲存／供應系

統之間的最少距離應為 0.6 米，以便人員自由進出。防護圍

欄不得使用可燃物料，以及高度至少應為 1.8 米。  

5.20.2 如果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與氫氣儲存／供應系統位

於嚴格控制出入的區域內，且實施了適當的保安措施，則可

能不需要設置防護圍欄。  

5.21 建築工程  

5.21.1 在私人土地上涉及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安裝的建築

工程，除非屬豁免工程或小型工程，否則應根據《建築物條

例》委任認可人士 1向屋宇署提交建築圖則，經屋宇署批准及

同意後方可進行。若相關建築工程屬於小型工程，則應委任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2及／或訂明註冊承建商 3，按照《建築物條

例》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簡化規定進行。   

 

1 這是指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3(1) 條所備存的認可人士名冊上的人士，包括：

(a) 建築師；(b) 工程師；或 (c) 測量師。 

2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是指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2(1) 條所指的認可人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或註冊檢驗人員。委任訂明建築專業人士進行小型工程時，應遵守《建

築物（小型工程）規例》（第 123N 章）第 27 條的要求。 

3 訂明註冊承建商是指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2(1) 條所指的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註冊專門承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委任訂明註冊承建商進行小型工程時，應遵守《建築物

（小型工程）規例》（第 123N 章）第 28 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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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測試和校驗  

6.1 一般要求  

6.1.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應根據其設計標準、製造商指示

以及本守則的規定進行測試和校驗。  

6.1.2 所有置換、驅氣、測試和校驗工作應由受過適當訓練的人員

進行。  

6.1.3 測試和校驗期間，現場應配備消防裝置和設備。人員在工作

期間應穿戴個人防護服和使用安全設備，包括手提／便攜式

氫氣偵測器。  

6.2 測試和校驗計劃  

6.2.1 在實際進行測試和校驗工作前，應制定計劃，清楚概述所有

相關的測試工作、程序和時間表。計劃內應列明出廠驗收測

試和現場驗收測試。  

6.2.2 第 6.3 節中所述的功能與安全測試在可行的情況下應在現場

進行。  

6.3 功能與安全測試  

6.3.1 所有組件均應根據製造商指示進行測試。  

6.3.2 所有量度儀器，包括溫度感應器、壓力計、壓力感應器和氫

氣偵測器，均應進行校準。  

6.3.3 氫氣偵測系統的功能測試應按照其設計設定和第 5 節的規定

進行。測試程序應遵循 ISO 26142 或其他合適的方法進行。  

6.3.4 緊急關機系統、手動緊急停機裝置和正常停機系統的功能測

試，應按照其設計設定和第 5 節的規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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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應檢查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各個安全裝置，確保各

個裝置都能按照其設計目的運作。  

6.3.6 應測試接駁和接地的電氣連續性。  

6.3.7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所有承壓零件應在安裝前進行

型式測試或出廠驗收測試。  

6.3.8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所有外部氫氣管道 (包括硬喉

和軟喉 )，應按照 GB 50516、GB 50177、GB/T 26990 或以同

等方法進行壓力測試和泄漏測試。  

6.3.9 測試應採用氣壓方式進行，並使用氮氣或氦氣作為測試媒介。 

6.3.10 測試壓力和程序應以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設計標準

為依據。  

6.4 驅氣和排氣過程  

6.4.1 把氫氣注入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前，應以氮氣等惰性

氣體為系統驅氣。  

6.4.2 驅氣時，所釋放的任何氣體應通過排氣系統或不會構成火災

和爆炸風險的指定排放點排放到安全區域。  

6.4.3 驅氣後，應檢測殘餘的氧氣濃度，確保濃度不超過容積百分

比 0.5%。  

6.5 氫氣品質要求  

6.5.1 氫氣品質應符合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製造商的要求，

或符合 ISO 14687-2025 表 3 第三類或同等標準所規定的品

質要求。  

6.5.2 加氫前應檢查氫氣供應商提供的氫氣品質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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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操作  

7.1 一般要求  

7.1.1 應分配足夠人手和資源，操作和維修保養固定式氫燃料電池

發電系統。  

7.1.2 應製訂所有設備的操作說明書，以確保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

電系統能安全可靠地運行。  

7.1.3 為防止氫氣安全事故，應在以下情況使用便攜式氫氣偵測器

進行現場氫氣泄漏檢查：  

⚫ 每日兩次；  

⚫ 每次系統啓動前；  

⚫ 在不確定有否氫氣泄漏的任何其他情況下。  

7.2 訓練  

7.2.1 系統的操作和維修人員應接受適當訓練並具備實際經驗。  

7.2.2 訓練內容應至少包括以下主題：  

⚫ 氫氣的氣體特性及相關的安全注意事項；  

⚫ 系統的正常運作流程；  

⚫ 安全裝置的使用，包括氫氣偵測器和緊急關機裝置；以及  

⚫ 應急程序。  

7.2.3 應為新入職員工提供入職訓練，並定期舉辦複修課程。  

7.2.4 應要求人員接受測驗，以評估訓練成效。  

7.3 系統操作  

7.3.1 在操作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前，所有操作人員應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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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固定靜電放電杆或其他同等裝置消除身上的靜電。  

7.3.2 應就系統的清洗、驅氣、泄漏監測、修理、改造、氫氣加注和

應急處理制定詳細程序，並定期評估其成效。  

7.3.3 應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並至少涵蓋以下範疇：  

⚫ 現場安全管理；  

⚫ 消防安全管理；  

⚫ 設備安全管理；  

⚫ 作業人員安全管理；  

⚫ 安全檢查；  

⚫ 事故處理和通報；以及  

⚫ 定期檢查。  

7.3.4 系統內所有安全裝置在任何時候均須處於正常運行狀態，且

功能正常。  

7.3.5 應備存系統的運行記錄，並在相關監管部門提出要求時供其

查閱。  

7.3.6 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擁有人應按相關政府部門要求提供氫

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安全數據，數據應以相關政府部門指定

的格式和時間提供，包括即時線上數據。氫燃料電池發電系

統的擁有人應提供所需的的安排和物資，以促成數據傳輸。  

7.4 緊急應變  

7.4.1 應制定緊急應變計劃，涵蓋重大事故情境。  

7.4.2 如第 10 節所述，應實施事故報告機制，當中包括指定聯絡

人、須採取的行動和應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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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應在以下位置張貼安全和應急程序：  

⚫ 氫氣儲存／供應系統旁；以及  

⚫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旁。  

7.4.4 安全和應急程序應至少涵蓋以下內容：  

⚫ 緊急關機程序；  

⚫ 處理氫氣儲存系統超壓的措施。  

7.4.5 如發生氫氣泄漏，導致火警或人員受傷，應採取以下行動：  

⚫ 立即致電緊急服務部門；  

⚫ 切斷氣體供應，並執行緊急關閉系統程序；以及  

⚫ 疏散現場所有人員。  

7.4.6 應每六個月進行一次緊急情況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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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定期檢查和維修保養  

8.1 一般要求  

8.1.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所有修理、維修保養、驅氫、

檢查和測試工作應由受過適當訓練的人員進行。  

8.1.2 應提供及使用適當的工具和零件。  

8.1.3 應向場地維修保養人員提供維修保養手冊和操作說明。  

8.1.4 所有測試及維修保養記錄和證書，應保存至設備使用期限結

束或至少六年。  

8.2 檢查和維修保養  

8.2.1 應制定及記錄一套常規維修保養計劃，內容應包含維修保養

工作的詳細說明、工作範圍以及維修保養相隔時間，並在有

需要時進行檢視和更新。  

8.2.2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和氫氣儲存／供應系統應至少每

年進行一次檢查和維修保養，或根據常規維修保養計劃規定

或製造商建議的相隔時間進行，以較嚴格者為準。  

8.2.3 應定期檢視檢查及維修保養文件。在檢查期間發現的任何問

題應由受過適當訓練的人員及時解決。  

8.2.4 所有調節、維修保養、修理、清理和檢修應在系統並非運作

時進行。如必須在系統運作時進行上述工作，應進行風險評

估，以識別潛在風險和所需預防措施。  

8.2.5 安全指引或圖示應以永久方式展示。  

8.2.6 場地應保持在良好狀態，避免植被過度生長及存放不必要的

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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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應定期檢查識別標籤、應急指示、警告標誌及線路圖和管道

示意圖，確保其擺放位置正確和及時更新。  

8.2.8 應對氫氣裝置旁邊任何可能產生火源的作業 (例如鑽孔、焊接

和切割等 )進行風險評估，以識別潛在風險和採取預防措施。 

8.3 氫氣偵測器  

8.3.1 氫氣偵測器應至少每年進行一次維修保養及測試，或按製造

商建議的頻率進行，以較短者為準。  

8.3.2 維修保養及測試應由合資格機構和受過適當訓練的人員進

行，定期維修保養及測試應包括：  

a) 使用認證氣體混合物校準每台偵測器；  

b) 檢查整個系統的偵測器；  

c)  進行功能性測試。  

8.3.3 經校準的氫氣偵測器的有效期應清楚標示在固定式氫燃料電

池發電系統和氫氣儲存／供應系統上，以便於檢查。  

8.3.4 應特別注意氫氣偵測器所處環境中可能影響其運作的污染

物，以及接觸到的任何物質，因這些因素可能會縮短偵測器

的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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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消防規定  

9.1 一般要求  

9.1.1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整體布置圖 (包括消防裝置 )，應

提交相關監管部門審批。所有消防裝置及設備的設計和安裝

應符合相關監管部門認可的標準。  

9.1.2 消防裝置及設備須由適當級別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安裝、

維修保養、修理、檢查和測試。  

9.1.3 必須遵守監管部門規定的所有相關要求。  

9.1.4 氫氣儲存區域應明確標有火災危險標誌，例如「易燃氣體」、

「禁止吸煙」、「禁止明火」，並配備滅火筒和氫氣泄漏警報

裝置。  

9.2 防火和緊急應變計劃  

9.2.1 應制定書面防火和緊急應變計劃，內容應顧及固定式氫燃料

電池發電系統的規模和位置，並涵蓋以下項目：  

a) 防火程序、設備緊急警報和緊急應變程序；  

b) 氫氣處理和儲存的安全程序；  

c)  潛在火源的管控程序；  

d) 消防系統定期檢查、測試及維修保養的頻率和要求；  

e) 包括下列措施的緊急應變計劃：  

1）  應對火警警報和氫氣偵測警報的程序，當中包括通

知指定人員；  

2）  受影響區域內人員的疏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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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保安或負責人員協調，以便消防處人員進入現場； 

4）  定期進行演習，確保計劃可行有效；  

5）  火警發生時，操作人員採取的緊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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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事故報告和調查  

10.1 事故報告  

10.1.1 如發生以下任何氫氣事故，須在一 (1)小時內通知機電署：  

a) 氫氣泄漏超過其設計警報水平；  

b) 任何程度的煙霧、火災或爆炸；  

c)  任何人員在涉及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事故中受

傷；  

d)  其他與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相關且引起傳媒興趣

或公眾關注的事故。  

10.1.2 就所有氫氣事故 (包括但不限於第 10.1.1 節所列出事故 )而

言，須在事故發生後兩 (2)個工作天內向機電署提交一份載有

下列資料的書面初步事故報告：  

a) 發生事故的日期和時間；  

b) 發生事故的地點；  

c)  事故摘要；  

d) 發生事故的可能／初步原因；  

e) 在事故期間啓動的氫氣偵測器的識別號碼；  

f)  設備或零件的受損程度；  

g) 調派維修／應急人員處理事故的日期和時間；  

h) 該等人員抵達事發地點的時間；  

i)  該等人員為處理事故而採取的行動；以及  

j)  處理事故所需的時間和恢復服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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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在提交初步事故報告後，須在事故發生後不遲於七 (7)個工作

天內向機電署提交一份載有下列資料的詳細事故報告：  

a) 發生事故的原因；以及  

b) 為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建議採取的措施。  

10.2 事故處理和調查  

10.2.1 所有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事故應由受過適當訓練的

人員在可行情況下盡快處理。  

10.2.2 應徹底調查事故原因，並應採取預防措施，以避免類似事故

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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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固定式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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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最少分隔距離  

⚫ 應從系統在正常操作時任何可能發生產品泄漏的位置量度距離。  

⚫ 如空間有限，可設置永久性實體間隔牆，以達至所需的最少分隔

距離。間隔牆的高度應與有關危害相稱，且不得低於兩米。  

⚫ 所需的最少分隔距離可包括間隔牆兩側的長度，詳見下圖。  

 

[來源：英國壓縮氣體協會《工作守則第 4 號：氣體供應和分配系

統 (不包括乙炔 )》 ]  

⚫ 間隔牆應為無孔，並以合適物料 (如實心磚或混凝土 )建造。如需防

火保護，間隔牆應按照 BS 476 的標準，具有至少 30 分鐘的耐火

效能。若間隔牆用以將人羣與氣體容器隔開，建議間隔牆具有至

少 60 分鐘的耐火效能。  

 




